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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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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0,881.57   

所得税影响额 -692,967.70   

合计 3,190,602.1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9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

公司 
246,802,457 60.64 246,802,457 无   

国有法

人 

刘益谦 15,976,000 3.93 15,970,000 质押 15,970,000 
境内自

然人 

冯桂忠 15,000,000 3.69 15,000,000 质押 15,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国全庆 14,161,900 3.48 14,0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7,986,692 1.96 7,986,692 无   其他 

青海宁达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6,784,000 1.67 6,784,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裴仁年 6,000,000 1.47 6,000,000 质押 6,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北京国建易创投资

有限公司 
5,818,526 1.43 5,818,526 无   

国有法

人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3,892,325 0.96 3,892,325 无   

国有法

人 

曾晓世 3,600,000 0.88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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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390,310 人民币普通股 390,31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3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500 

袁赛男 356,877 人民币普通股 356,877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328,901 人民币普通股 328,90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319,161 人民币普通股 319,161 

费维香 31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

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 12.05%股权，北京国建易创

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参股公司。中

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属

同一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1-3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3,109,571.0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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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上市 

股价稳定

措施 

中材节能

股份有限

公司（含

董事（在

中材节能

领薪的董

事，且不

包括独立

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

中国中材

集团有限

公司 

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后投资者

的权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中材集团、本公司及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了上市后通

过在二级市场上增持或回购本公

司股份的方式来保持本公司股价

稳定的具体措施，在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有效，具体情况如下：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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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且控

股股东承诺投赞成票。 

2、如中材节能董事会未如期

公告前述股份回购计划，或明确表

示未有股份回购计划，则中材集团

应在触发增持义务后的第 10 个至

第 20 个交易日内公告是否有增持

中材节能股票的具体计划，如有具

体计划，应披露拟增持的数量范

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

该次计划增持的总股份数不超过

中材节能已发行总股份数的 2%，如

该次增持计划部分实施后，中材节

能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除权后的

加权平均价格（按当日交易数量加

权平均，不包括大宗交易）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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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在开始履行其增持义务时，应按

照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及其

他适用的监管规定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并需符合国有资产监

管等相关规定。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上市 

股份回购

及赔偿损

失 

中材节能

股份有限

公司 

1、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

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

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

的全部新股。证券主管部门或司法

机关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

本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应就回购计

划进行公告，包括回购股份数量、

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涉及

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还应经股东大

会批准。股份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

6 个月内（简称“窗口期”）完成

回购，回购价格按中材节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有关违

法事实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

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中材节能股

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

的孰高确定；期间公司如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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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所持股

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中材节能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中材节能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日起三

十六个

月内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上市 

持股意向 

中国中材

集团有限

公司 

1、中材节能是专业从事余热、余

压综合利用的专业化节能服务公

司，是国内余热发电领域领先的全

方位服务公司和投资商，本公司将

本着长期持有中材节能股份的原

则，与中材节能共同发展；本公司

作为中材节能的控股股东，希望通

过中材节能业绩的增长获得分红

回报。 

2、本公司承诺，自中材节能股票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中材

节能股份，也不由中材节能回购该

部分股份。 

3、对于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所持的

中材节能股票，在其股票锁定期满

后的两年内，且在同时满足下述条

件的情形下，本公司提前 3 个交易

日予以公告后可转让：（1）转让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如

中材节能上市后有利润分配或送

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

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2）

不影响本公司对中材节能的控制

权；（3）不会导致本公司违反在

中材节能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

的公开承诺。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

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

上缴中材节能。本公司将在减持前

4 个交易日通知中材节能，并由中

材节能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自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

股票并

上市之

日起三

十六个

月后两

年内 

是 是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上市 

股份回购

及赔偿损

失 

中国中材

集团有限

公司 

1、如中材节能招股说明书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中材节能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响的，本公司将回购已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证券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

认定中材节能招股说明书存在本

长期有

效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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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前述违法违规情形之日起 10 个

交易日内，本公司向中材节能提供

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

成时间等的回购计划并由中材节

能进行公告。本公司应在证券主管

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中材节能招

股说明书存在本款前述违法违规

情形之日起 6 个月内（简称“窗口

期”）完成回购，回购价格按中材

节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和有关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认定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

中材节能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

算术平均值的孰高确定；期间中材

节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回购价格相应进行调整。除非交易

对方在窗口期内不接受要约，否则

本公司将回购已转让全部限售股

份。 

2、如中材节能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3、若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且相关损失数额经司法机关以司

法裁决形式予以认定的，本公司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若本公司未

履行该等承诺，本公司同意中材节

能将与赔偿金额相等的应付本公

司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如该

等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金额少

于赔偿金额，则本公司自愿申请冻

结差额部分所对应市值的中材节

能股票，直至本公司赔偿投资者损

失，从而为本公司需根据法律法规

和监管要求赔偿的投资者损失提

供保障。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上市 

避免同业

竞争 

中国中材

集团有限

公司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企业（中材节能及其各下属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除外，下同）目前

未从事与中材节能及其各下属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任

何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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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促

使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中材节能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除外）不在中国境内及境

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

对中材节能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三、如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企业存在任何与中材节能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本公

司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

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中材节

能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材节能及下属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业务范围，从根

本上避免和消除控股股东与本公

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维护本

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承

诺如下： 

一、中材节能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含武汉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如下： 

（一）国内外余热发电项目的

投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咨询、

系统集成与设备成套、项目建设管

理及工程总承包，开展合同能源管

理，提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

方案及技术咨询等。 

（二）新型建筑材料、节能保

温材料及相关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开发、咨询、设计、装备制造与销

售及工程承包等业务。主要包括： 

1、硅钙板、水泥纤维板、加

气混凝土、维尼纶管、干粉砂浆等

新型节能建筑材料及制品的技术

开发、咨询、设计、装备制造与销

售及工程承包业务； 

2、石灰、铁尾矿、珍珠岩等

工业尾矿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开

发、咨询和推广； 

3、粉煤灰、炉渣、冶炼废渣

等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生产新型建

筑材料制品的技术开发、咨询和推

广。 

二、中材集团及中材集团下属

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

司或本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中材节能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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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除外），包

括上市公司，不直接从事或以参

股、控股、合作、合伙、承包、租

赁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上述业

务。 

三、若违反上述承诺，中材集

团将对由此给中材节能造成的损

失作出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上市 

股价稳定

措施 

中国中材

集团有限

公司 

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后投资者

的权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中材集团、本公司及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了上市后通

过在二级市场上增持或回购本公

司股份的方式来保持本公司股价

稳定的具体措施，在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

有效，具体情况如下：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

件 

自中材节能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

中材节能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除

权后的加权平均价格（按当日交易

数量加权平均，不包括大宗交易）

的平均值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除权后每股净资产，且公司情况同

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等

股本变动行为的规定，则触发中材

集团、中材节能届时在任董事（本

预案中的“董事”是指在中材节

能领薪的董事，且不包括独立董

事，下同）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增持

义务（简称“触发增持义务”）及

中材节能的回购义务。 

（二）如中材节能董事会未如期公

告前述股份回购计划，或明确表示

未有股份回购计划，则中材集团应

在触发增持义务后的第 10 个至第

20 个交易日内公告是否有增持中

材节能股票的具体计划，如有具体

计划，应披露拟增持的数量范围、

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该次

计划增持的总股份数不超过中材

节能已发行总股份数的 2%，如该次

增持计划部分实施后，中材节能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除权后的加权

平均价格（按当日交易数量加权平

均，不包括大宗交易）的平均值仍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除权后每

股净资产，则中材集团应当继续增

持至 2%；如因中材节能股东大会未

自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

的股票

上市之

日起三

年内有

效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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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7,266,059.64 482,490,174.7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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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53,310,303.29 154,120,545.1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119,455.81 6,578,744.5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167,031.05 26,055,111.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80,000,000.00 80,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69,746,533.26 1,215,420,022.39 

资产总计 2,994,782,221.79 3,066,492,810.8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34,000,000.00 21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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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78,400,000.00 78,400,000.00 

预计负债 25,829,438.52 24,796,029.23 

递延收益 16,118,320.68 14,669,837.94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7,262.81 167,262.81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9,771,702.35 207,161,958.84 

负债合计 1,473,053,007.23 1,565,598,958.4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07,000,000.00 407,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53,161,647.27 153,161,647.2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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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12,611,148.31 12,611,148.31 

其他应收款 281,591,936.78  182,722,3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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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64,811,377.48 731,019,204.2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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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64,710,087.34 296,942,800.07 

其中：营业成本 208,611,307.07 220,526,509.35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981,481.36 1,353,8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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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70,415.98 -34,501.06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0,934,919.85 23,201,385.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9,473,292.42 21,633,670.1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461,627.43 1,567,715.3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3 0.0663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3 0.0663 

 

法定代表人：张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水伟会计机构负责人：徐长莹 

 

 

母公司利润表 

2015 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05,467,951.21 167,955,111.26 

减：营业成本 84,318,104.84 138,292,492.9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0,260.71 -246,241.95 

销售费用 4,841,064.30 2,371,680.14 

管理费用 12,055,051.03 13,489,176.74 

财务费用 -534,229.69 3,428,249.25 

资产减值损失 -1,253,952.90 136,897.8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91,869.0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1,491,869.02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51,652.92 11,974,7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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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098,281.53 14,513,895.6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168,202.14 23,062,857.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7,056,872.78 368,550,339.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3,742,725.43 206,129,688.9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3,045,934.65 48,672,370.3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138,996.72 23,580,276.8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38,787.00 31,516,782.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0,166,443.80 309,899,11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09,571.02 58,651,220.7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    

17,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00,000.00 17,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79,203,062.23 53,011,631.77 

投资支付的现金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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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9,203,062.23 53,011,631.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403,062.23 -52,994,631.7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4,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5,000,000.00 1,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507,604.17 3,631,166.6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8,507,604.17 4,631,166.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07,604.17 -4,631,166.6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03,877.67 41,635.1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5,224,115.09 1,067,057.4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2,490,174.73 371,695,022.1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7,266,059.64 372,762,079.64 

 

法定代表人：张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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